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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第 22次機關研商座談會議

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9 年 8 月 19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組長秉勳  

紀錄：魏巧蓁 

肆、出列席人員及發言摘要：（詳后簽到簿及附件） 

伍、決議： 

議題一、水土保持設施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使用情形？ 

（一）增列使用項目「水土保持設施」，該項細目為「保育

水土資源所採之水土保持設施」、「水土保持觀測、

監測設施」、「其他水土保持設施」，其於各國土功能

分區分類容許使用情形： 

1.「保育水土資源所採之水土保持設施」、「水土保

持觀測、監測設施」係為治災防洪及水土保持、

具公共設施性質，各該細項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

類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。 

2.「其他水土保持設施」，考量設施性質尚未明確，

其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均應經國土計畫主管

機關同意使用。 

（二）至「保育水土資源之職工辦公室、宿舍及相關構造

物」細目，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補充說

明係屬研習中心、辦公廳舍性質，考量後續得以使

用項目「62.行政設施」之「政府機關」細目進行容

許使用，爰「水土保持設施」項下不另增列該細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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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二、文化資產保存設施其所在土地涉及其他「土地使用」

或「再利用」之土地使用機制？ 

（一）就「文化資產」及細目「文化資產相關保存設施」： 

1.文化主管機關於公告「文化資產」或進行「文化

資產相關保存設施」時，應評估其所在土地是否

編定為「文化資產保存用地」，如有該等需求時，

應檢附分布範圍、區位及相關證明文件，送請國

土計畫主管機關協助辦理使用地編定；前開「…

或進行文化資產相關保存設施時，…」，另請文化

部文化資產局會後提供文字修正建議。 

2.文化資產公告時，如經文化主管機關完成古蹟歷

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修復或再利用計畫、

古蹟保存計畫、聚落建築群保存及再發展計畫、

考古遺址保存計畫、史蹟文化景觀保存計畫時，

如各該計畫涉及特殊土地使用管制需求時，依據

各該計畫擬定機關層級，分別洽商中央或地方國

土計畫主管機關，協助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。 

（二）就「其他土地使用」或「再利用」： 

1.屬「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」者，考量國土功能

分區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，均會文化主管機關及

有關機關訂定，是以，不論是否屬文化資產保存

用地，均得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容許使用項目進行

使用。 

2.屬「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」者，國土計畫主管

機關並應會商文化主管機關，就是否影響各該文

化資產之修復、再利用、再發展或保存計畫提供

意見，以供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納入審議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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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三、郵政設施等相關設施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使用

情形？ 

（一）就「郵政設施」及細目「郵政局所郵件處理場所及

郵政相關設施」，其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容許使用

情形： 

1.屬既有可建築用地。 

（1）既有甲種、乙種、丙種建築用地者、特定目

的事業用地者（原供郵政設施使用者），免經

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。 

（2）既有丁種建築用地、遊憩用地者，應經國土

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。 

（3）其他使用地不允許使用。 

2.非屬既有可建築用地，於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、

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1及第 3類、國土保育地

區第 2類，不論其使用地編定類別，均應經國土

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作為「郵政設施」使用。 

（二）請中華郵政公司會後提供「郵政設施」倉儲物流之

服務性質及其規模面積，與一般物流倉儲業之差異

說明。 

議題四、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術科場地及技術士技能檢定等相

關設施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使用情形？ 

（一）就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術科場地及技術士技能檢定

等相關設施」，該項細目調整為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

術科場地」及「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場地」，其於各

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容許使用情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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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屬既有可建築用地： 

（1）既有甲種、乙種、丙種、丁種建築用地、遊

憩用地、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，應經國土計

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。 

（2）其他使用地不允許使用。 

2.非屬既有可建築用地：於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、

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1及第 3類，不論其使用

地編定類別，均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。 

（二）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會後提供既有「職業安全

衛生教育術科場地」設置及分布情形（如地籍或地

址、面積等），以納後續研訂參考。 

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12時 0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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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 

議題一、水土保持設施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使用情形？ 

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

（一）本局建議「水土保持設施」細目，補充說明如下： 

1.免經申請同意使用「保育水土資源所採之水土保

持設施」，主為野溪治理、治山防洪等工程，自民

國 90 年迄今每年約有 2,000 餘件，本局對水土

保持設施未訂定審查作業要點，過去係由水保局

或其他相關局處為治山防災所作之工程，部分具

急迫性者沒有相關審查程序，如屬一般開發所應

附設之水土保持設施，則有其審查程序。 

2.免經申請同意使用「水土保持觀測、監測設施」，

全國數量約 20 餘處，此類設施放置儀器、柴油

發電機、電池、衛星通訊設施等，人為活動空間

極小，設施規模最大約 90 平方公尺（15 公尺*6

公尺），最小約 12 平方公尺（4 公尺*3 公尺），

雖近 20 年未新設，惟為保留未來設置觀測設施

彈性，建議保留細目。 

3.另職工辦公室、宿舍，目前僅於梨山租用民宅供

教育研習中心使用，目前並無新設需求，刪除該

細目，本局原則無意見。 

（二）水土保持設施施設，原則由水保局編列預算辦理，

截至目前為止未有民間私人申請設置，如未來私人

欲自行設置相關水保設施，建請採使用許可審查方

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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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本部地政司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依本部 65 年 3 月 30 日訂定發布之非都市土地使用

管制規則附表「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表」即已

明定，乙種、丙種建築、農牧、林業、養殖、礦業、

窯業、遊憩、生態保護及國土保安用等使用地容許

作「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」使用；嗣 68年及 77

年間刪除窯業及生態保護等使用地得容許作「水源

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」使用。復依依臺灣省政府 66

年間訂頒之「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

之許可使用細目」規定，「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

施」之許可使用細目包括「1.保育水土所採之保育

設施；2.保護水源之職工辦公室及宿舍；3.自來水

取水處理及配送設施；4.水庫及與水庫有關的構造

物及設施（攔沙壩、洩洪道等）；5.水文觀測設施。 

（二）另按「本規則附表一許可使用細目之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 （單位），依附件一規定辦理。」、「本規則

附表一許可使用細目之適用範圍，由其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（單位）認定。但許可使用細目中列有其他

二字者，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該使用地主管

機關及地政機關認定之。」及「各級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受理申請許可使用案件應徵得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各使用地主管機關（單位）同意，如屬山坡地範圍

內者，並應加會有關機關許可。」分別為非都市土

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第 2 點、第 4 點及第 7 點所明

定，依上開執行要點附件一規定，「保育水土所採

之保育設施」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、

協辦單位為水保單位，是有關其審查程序及本案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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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建議之水土保持設施於

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使用情形是否妥適，宜由經

濟部（水利署）及該局本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立場

說明釐清。 

（三）查上開「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—保育水土所採

之保育設施」，涉及水土保持專業領域，實務執行

均尊重經濟部（水利署）及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意

見，上開機關（單位）並無訂定容許使用審查作業

要點。 

◎ 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水土保持設施如係屬治山防災目的，原則得視為公

共設施，其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設置。 

（二）建議刪除辦公廳舍、職工宿舍細目，此類設施設置

回歸行政設施使用，至其他水土保持設施尚未明確，

建議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均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

關同意使用，其餘水土保持設施建議得免經國土計

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。 

議題二、文化資產保存設施其所在土地涉及其他「土地使用」

或「再利用」之土地使用機制？ 

◎ 文化部（書面意見）：無意見 

◎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

（一）原則同意本次會議研擬之土地使用機制，惟會議資

料第 11頁「進行文化資產保存設施時」詞意未明，

倘係指文化資產周邊相關保存設施，本局會後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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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文字建議。 

（二）另文化資產指定非一次性進行指定與登錄，有關文

化資產意見徵詢、查詢等相關管制程序，本局會後

提供。 

◎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（會後書面意見） 

      會議資料第 11頁：「請文化主管機關於公告『文化

資產』或進行『文化資產相關保存設施』時，應評

估其所在土地是否編定為『文化資產保存用地』…」

部分，建議得將「進行文化資產相關保存設施時」

修改為「保存文化資產相關設施時」，該語意更為

順暢，並貼近實際執行狀況。  

◎ 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「進行文化資產保存時」係指除文化資產本體外，其

周邊可能設置之文化資產保存相關設施，此部分文

字將再依文資局意見修正。 

（二）是否編定為文化資產保存用地，原則尊重文化主管

機關意見，如已公告為文化資產，但未編定為文化

資產保存用地，後續開發利用或環評程序仍需徵詢

文化主管機關意見。 

議題三、郵政設施等相關設施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使用

情形？ 

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      建請說明物流中心、倉儲設施與郵政設施提供物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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倉儲服務差異，以及物流公司設置貨物轉運與倉儲

設施，應如何與郵政設施有所區別？ 

◎ 中華郵政公司 

（一）郵政設施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容許使用情形，本

局原則無意見，惟目前位於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郵

局，全國數量約 50-60 處，建議既有特定目的事業

用地者，得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，如達

一定規模以上，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。 

（二）目前郵局供作倉儲使用皆係因郵政服務所需的倉儲

（郵件處理中心），非網購倉儲或保稅倉儲，未來

僅在林口都市計畫產業專用區設置智慧物流園區，

該園區初步規劃為北台灣郵件處理中心、郵政轉運

中心、資訊中心。 

◎ 本署綜合計畫組 

      請中華郵政公司協助釐清郵政提供物流倉儲服務與

其他物流業之差異，以利釐清郵政設施之非屬高強

度開發利用係指非屬物流設施使用。 

議題四、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術科場地及技術士技能檢定等相

關設施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使用情形？ 

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      原則同意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術科場地及技術士技能

檢定等相關設施於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至第三類，

僅限於既有可建築用地，且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

同意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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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因部分職業安全衛生署所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

練，其訓後測驗並非為技能檢定，查目前所開辦

140 個職類技能檢定僅有鍋爐操作、固定式起重機

操作、移動式起重機操作、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、

堆高機操作等 5 個職類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相

關，所佔比例甚低。 

（二）又技能檢定涉及職業安全衛生等職類，目前已規劃

朝電腦模擬測試、擬真系統操作測試及電腦測試等

方式推動，故有關貴署提案前開設施區分為「職業

安全衛生教育術科場地」及「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

場地」部分，本署建議相關場地細目依業務權責予

以區分。 

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

（一）術科操作實作部分，空間需求較大的堆高機操作，

面積約 180 坪，空間需求較小的第一種壓力容器操

作，面積約 6 坪，此類術科操作場地非每日使用，

且未來部分檢定可能採擬真方式辦理，對空間利用

需求逐漸減少。 

（二）雖然未來檢定場地土地需求降低，但目前仍有 14處

位於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、第二類及第三類範圍，

建請保留範圍內仍可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。 

◎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有關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術科場地及技術士技能檢

定等相關設施」是否需依業務權責區分為「職業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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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衛生教育術科場地」及「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場

地」部分，因本部公告教育訓練職類之職業安全衛

生教育術科場地應經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場地

及機具設備評鑑合格，爰尚無需再行區分。 

（二）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術科場地及技術士技能檢定

等相關設施，未來新增需求情形部分，因訓練單位

得以租借術科場地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爰無法

評估未來需求量，後續如有新增需求，擬依國土計

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三）有關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術科場地及技術士技

能檢定等相關設施」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使用情

形之建議內容部分，本署無意見，依說明（四）配

合辦理。 

◎ 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參採與會單位意見細目拆分為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

訓練術科場地」及「技術士技能檢定等相關設施」。 

（二）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會後提供既有「職業安全

衛生教育訓練術科場地」相關資料（如地籍或地址、

面積等），以納後續研訂參考。 






